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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近三年内经营活动中 

无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本律所作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郑重承诺具备以下条件(《政府采购

法》第二十二条):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本律所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单位：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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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比选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申请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网址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职称  电话  

成立时间  员工总人数： 

单位性质  

其中 

高级职称人员  
营业执照号  

注册资金  中级职称人员  

开户银行  初级职称人员  

账  号  普通员工  

经营范围  

备注  

 

比选申请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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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报价函 

 

项目名称：四川华西医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采购项目 

 

序号 服务内容 服务年限 合计总价（元） 

1 法律服务 1年  

 

注：报价应是最终经四川华西医学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验收合格的实施本次项目的所

有费用。 

 

 
供应商名称（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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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保密承诺函 
 

 
致：四川华西医学文华产业有限公司 

                  （承诺人名称）按比选文件要求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法律

顾问服务 谈判，在此做出如下保密承诺： 

1、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对所提出的任何评审意

见承担责任； 

2、保守比选人的秘密，不透露对比选文件的评审、比较、参选人推荐情况及与比

选有关的其他任何情况； 

3、不私下接触比选人，不对比选人进行行贿、恐吓等； 

4、未经贵司书面同意，我公司（机构）绝不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传播比选人

向参选人发出的所有文件，不论是比选文件之前还是之后发出，参选人均负有保密义务；

我公司不得因任何理由以任何方式透露本次项目比选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和技术资料； 

5、如我方有幸中选，本保密承诺函将持续生效至本项目完成。 

 

承诺人全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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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评分细则

 

序号 评分类别 评分标准 

 

1 

 

基本条件（10 分） 

满足基本条得 10 分，不满足基本条件的每项扣 2 

分，直至扣完为止 

2.1 

项目团队（50 分） 

1、指派律师须具有 5 年及以上执业经验经验，依据

执业年限得 15-5 分； 

2、指派律师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熟悉医疗法律法规、

横向课题、知识产权等部门法，依据诉讼案件得 15-0 

分； 

3、指派律师有 2 篇及以上在省级以上刊物或会议上

发表的专业论文，依据论文数量高低得 10-5 分； 

 

2.2 

指派律师可获得同所支持情况，律所规模100人

以上得 10-7 分，100-50人得 7-4 分，50-20人得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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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40 分） 

以参选单位有效报价的最低价作为基准价，每高 

于基准价 1%扣 0.5 分，最高扣 40 分。 

 

 
 


